关于在春节期间慰问老党员和困难党员的通知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
     根据总校党委通知要求，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三中全会精神，努力构建和谐校园，让老党员和困难党员充分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，校党委决定在2009年春节期间慰问老党员和困难党员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      1.慰问对象为老党员、生活困难的教职工党员。慰问方式主要是发放慰问金。
       2.春节将至，慰问党员是党的优良传统，是党组织关怀党员的具体体现。各基层党组织要高度重视，认真摸清党员困难的实际情况，把慰问金发到最困难的党员手上，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。
      3.慰问应重点考虑以下人员：①年龄在75岁以上的老党员；②本人无收入或低收入生活的确困难党员；③本人或主要亲属有重大疾病或家庭发生特殊灾难的党员。

4.请各单位于元月9日前将拟要慰问的党员情况报党委组织部并填写《党员救济审批表》（附后）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校党委组织部
二○○九年元月七日

党员救济审批表
	姓名
	
	年龄
	
	性别
	

	单位和职务
	
	所在党组织
	

	救济理由及标准：


	基层党组织意见：


	党委审批意见：



